
 

 

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二、三年級轉學生招生考試 

招生名額增加公告 

 

一、 本項考試招生名額增加依據： 

1. 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第四點。 

2. 本招生簡章第 7 頁，陸、錄取方式 第四點： 

各學系實際招生名額得以當年度考試當日公告之各學系退學

缺額為準。 

二、 學系招生名額更動如下 

招生學系組 原招生名額 增加名額 共計招生名額 

心理與諮商學系二年級 1 1 2 

舞蹈學系二年級 2 1 3 

體育學系二年級 2 2 4 

運動藝術學系二年級 2 1 3 

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二年級 1 2 3 
*考生考試成績未達學系最低錄取標準不予錄取，各學系得採不足額錄取，且不列備取(本招

生簡章第 7 頁，陸、錄取方式 第二點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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